
 
 

 

 

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间接税服务   |  2020 年 10 月 30 日  

 

 

税务快讯 

欧盟发布跨境电商增值税新政解释性说明 

 

 

 
 

继 2020 年 7 月欧盟理事会做出最终决议将原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增值税新政，延期至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后，欧盟委员会又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跨境电商增值税新政的解释性说明，详细解

释了新政对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和卖家在不同的交易模式下如何适用，并

以举例的方式加以说明，帮助电商理解向欧盟消费者跨境销售可能产生

的增值税义务。 

 

增值税新政解释性说明的主要内容 

 

欧盟的跨境电商增值税新规旨在简化跨境电商 B2C 销售的增值税合规负

担，确保增值税的征收遵循目的地原则，并实现跨境电商和欧盟实体卖

家的公平竞争。增值税新政具体措施包括： 

 

 取消低价值商品（即低于 22 欧元商品）免征进口增值税规定； 

 取消各成员国的远程销售起征点标准，改为欧盟内整体的通用起征点

标准； 

 推出一站式（One Stop Shop 或 OSS）申报系统； 

 明确电商平台对通过该平台销售货物负有增值税纳税义务的情形。 

 

欧盟委员会本次发布的解释性说明在新政的具体执行方面提供了详细的

指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在一些情况下，电商平台将被视同销售方承

担增值税纳税义务。 根据解释性说明，通过电商平台企业促成的 B2C 交

易，电商平台企业在以下情况下将被视为向欧盟消费者销售商品的销售

方： 



 从欧盟以外进口至欧盟价值不超过 150 欧元的商品，向欧盟消费者销

售——无论卖方是欧盟还是非欧盟卖家； 

 非欧盟卖家在欧盟内向欧盟消费者销售已经在欧盟内进入自由流通的

商品（包括在欧盟同一国家销售和欧盟内不同国家之间跨境销售）—

—无论该商品的价值为多少。 

 

当电商平台被视同为销售方时，原本由真正的卖家向消费者进行的销售

行为，在增值税上会被视为两个销售行为，即 1）卖家向电商平台进行的

B2B 销售；2）电商平台向消费者进行的 B2C 销售。其中，卖家向电商平

台进行的 B2B 销售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待遇，而电商平台向消费者进行的

B2C 销售由电商平台向消费者收取增值税并缴纳增值税。 

 

当电商平台被视同为销售方时，电商平台增值税申报的准确性很可能依

赖于卖家向其提供的交易信息的质量。因此，为了避免不当加重电商平

台的责任，以及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新政策对电商平台的涉税责任

进行了适当限定。即由于依赖卖家提供的错误信息导致电商平台少缴增

值税的，如果电商平台可以证明其当时并不知晓，而且也无法合理推知

卖家提供的是错误信息，那么电商平台对这部分少缴税款可以不承担责

任。成员国可以进一步立法规定由卖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即由税务机

关向卖家追缴这部分少缴纳的税款。 

   

电商平台被视同为销售方时，还应承担作为纳税人应承担的资料保存义

务，所需保存的资料可能包括消费者所在地，货物的具体描述和数量，

货物价格及售后价格修改或调整，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税额，收款日

期，发货地和收货地等等。这些内容很可能远超出电商平台通常仅作为

中介角色所实际保存的资料范围。 

 

与欧盟国家不同，英国仍将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跨境电商增值税

新政。具体实施细则和指引尚未发布。  

 

另外，解释性说明还进一步明确了一站式（One Stop Shop 或 OSS）申报

系统的应用。一站式申报系统使卖家只需在欧盟一个成员国进行增值税

登记，就可以将其向欧盟二十七个成员国消费者进行的销售集中在一张

电子申报表上进行增值税申报并办理税款缴纳，而且卖家只需与一国的

税务机关沟通。 

 

德勤评论 

 

欧盟委员会本次发布的解释性说明明确了在规定情况下，电商平台被视

同销售方，作为纳税人承担增值税纳税义务。这无疑便于欧盟税务机关

对跨境电商增值税的征收，对电商平台企业来说则极大增加了纳税遵从

成本，也对电商平台企业提出了关于数据获取和保存方面的新要求。 

 

对卖家来说，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由电商平台作为视同销售方承担增值

税纳税义务，但卖家仍有进行欧盟增值税登记的义务，根据具体涉及的

欧盟成员国的规定，还可能承担税款连带责任。此外，卖家需要关注欧

盟增值税对价格的影响，考虑是否需要调整现有的定价模式。 

 

除了电商平台和卖家，其他跨境电商业务中的利益相关者，比如物流和

仓储企业也需要考虑新的增值税申报要求给自身业务和管理带来的影

响。 

 

德勤间接税服务团队将持续关注欧盟增值税新政的立法变化与实施进

展，并向您提供相关资讯的更新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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